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
7

48,441,936
48,441,936

63.8323
63.83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长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沈梦晖、罗鄂湘、宋齐婴以通讯方

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林素君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441,936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明亮、吴佳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海德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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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涉及人数为96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05,904股，占回购注销前公
司总股本的0.4118%。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33,920股，回购价
格为 8.70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71,984股，回购价格为 6.12元/
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292,871,256股变更为291,665,352股。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内部
公示，并于 2020年 10月 10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2、2020年 10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宜，并于 2020年 10月 16日披露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2020年 11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就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4、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20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
工作，向109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277.9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日期为2020年12月10日。

6、2021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
议案》、《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回购数量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1年7月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的议
案》。

8、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就授予
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1年11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向17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47.496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11月3日。

10、2022年 6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

12、2022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

13、2023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4、2023年8月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15、2023年 12月 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

16、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7、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

18、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21年 6月）》

的相关规定，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相对于2019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10%
50%
70%

触发值（An）
0%
30%
50%

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相对于2019年增长率（A）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解除限售比例

100%
（A-An）/（Am-An）*100%

0%
公司未满足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年营业收入为 841,

107,979.51元，相对于2019年营业收入726,816,034.49元的增长率为15.73%，未

满足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涉及82名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对应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1,033,920股和14名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对应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171,984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
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
量或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 2024年 6月 7日实施完成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公司
当时总股本292,871,2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8.90元/股调整为8.70元/股，预留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由 6.32元/股调整为 6.1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人数为96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合计为1,205,904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118%。其中，回购注销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1,033,920股，回购价格为8.70元/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 171,984股，回购价格为 6.12元/股。公司本次支付限制性股票回购款总额
为10,047,646.08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2024年6月12日止，公司已减少田
泽云等82位自然人的出资人民币8,995,104.00元，减少程涌等14位自然人的出
资人民币 1,052,542.08元，合计人民币 10,047,646.08元。本次回购减少实收股
本人民币1,205,904.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8,841,742.08元。变更后公司的实收
股本为人民币 291,665,352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6
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3-16号）。

（四）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已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83,620,152
82,414,248
1,205,904

209,251,104
292,871,256

比例（%）

28.55
28.14
0.41

71.45
100.00

本次增减变动数量
（股）

-1,205,904
-

-1,205,904
-

-1,205,904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82,414,248
82,414,248

-
209,251,104
291,665,352

比例（%）

28.26
28.26

-
71.74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62 证券简称：五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4-021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6月 28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6月 28日 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179号华数产业园A座

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

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

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1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0人，代表股份997,180,034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81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77,115,9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6.54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人，代表股份 320,064,08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7.27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4%；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7%。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4%；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7%。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172,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0%；反对 1,007,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59%；反对1,00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4%；反对 1,00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52%；反对1,00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00%；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9%。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96,17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00%；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5,506,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1%；反对 1,668,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74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40%；反对1,66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02%；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5,413,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9%；反对 1,76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5%；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654,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40%；反对1,76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02%；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17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00%；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4%；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武岳；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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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恢复大额申购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
入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
资日

恢复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

020069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

2024年7月1日

2024年7月1日

2024年7月1日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A
020069
是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C
020070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决定自2024年7月1日起，恢复办理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取消自2024年6月17日起对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
类基金份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业务限额
100.00元的限制。
（2）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20-6608，或登录公

司网站 www.hsqhfunds.com 获取相关信息。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

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

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9日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9日

B4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
719,764,476

43.25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

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通过

视频连线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郑少波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4、董事候选人田颖女士、监事候选人张天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田颖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19,445,971 99.9557 318,505 0.0443 0 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张天翔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8,526,037
比例（%）

99.8279

反对

票数

1,238,439
比例（%）

0.17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9,338,714

168,418,780

比例（%）

99.8122

99.2700

反对

票数

318,505

1,238,439

比例（%）

0.1878

0.730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敏、谢南希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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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1、股票期权行权期到期尚未行权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自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未在上述行权期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

销。

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

期已分别于2024年6月14日和2024年6月8日届满，行权期内共有5名激励对象累

计行权1,371,000份，尚有7名激励对象合计1,470,000份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应当

注销前述行权期内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的

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在2021年-2023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进行

考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系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为，公司需满足

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20%；

（2）以2020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

告》，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16,751.0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455.13万元，较基期2020年分别上涨50.9%和-155.4%，均未

达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2023年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根

据有关规定注销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三个行权期2,618,
000份股票期权，以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个行权期

300,000份股票期权。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合计注销期权

4,388,000份。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4年 6月 27日全部办理完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不会对

公司股本造成影响，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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